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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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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一次会议第20180018号提案的答复

吴健雄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利用玉溪大河河滨路打造环河文化、经济旅游带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感谢您对完善玉溪大河河滨路区域市政配套设施，增加文化元素以吸引更多游客，推进建设玉溪生态宜居文明幸福之城提出的具有指导性的建议。根据您的建议，我们也函询市旅游发展委其回复意见提出，一是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5577”总体思路，以建设“健康生活旅游目的地”为目标，积极推进我市全域旅游快速发展；二是努力擦亮特色旅游名片，连续三年补助100万元积极支持在聂耳文化广场及玉溪大河周边道路举办春节和中秋国庆大型灯会，不断带动周边旅游市场的发展；三是在聂耳文化广场组织举办了国际武道联盟大会、云南旅游歌手大赛玉溪赛区选拔赛，开展“5.19中国旅游日”宣传活动，倡导文明出行、文明旅游。通过以上举措，提高聂耳文化广场在市民和游客中的影响力，努力将玉溪大河濒河带打造为我市举办大型旅游宣传活动的主要阵地。
作为聂耳文化广场景区管理部门，我们积极争取项目，多方筹措资金，紧紧抓住海绵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以及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工作契机，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具有文化内涵、民族特色、地方亮点的服务网点。同时，加强在景区开展活动（包括广场舞等）的单位组织及个人的管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聂耳文化广场景区游客须知》等相关规定，广场上所有活动必须进行审批，对活动组织方的安保、卫生、活动内容、时间、地点等严格审查，活动期间全程进行跟踪管理，确保活动过程中不扰民、不污染环境、不传播有害内容等。对于违反规定的活动组织进行警告或取消活动资格；对于广场上出现的流动摊贩、偷摘果实、破坏公物、遛狗等不文明行为采取礼貌劝导与严格管理相结合的方式，与玉兴路派出所、红塔区综合执法局等相关执法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多角度治理，有力维护景区良好秩序。让广大市民真正分享玉溪生态建设的成果，持续提升玉溪城市魅力。
您提出的在河滨路两侧区域科学规划建造“生命发源地”（抚仙湖虫仿真动画虫体）暨利用河滨路禁行三小时作为广大市民健身康体休闲场地的建议，从提高玉溪知名度，打造景区品牌旅游的角度提出了较好的建议，但由于河滨路“生命发源地”景观建设及禁行三小时的方案落实涉及了规划、旅游、文化、交通等多个部门，需从总领的角度出发，考虑景区整体规划布局，综合考量。一是河滨路文化景观建设需规划部门做规划调整后，确定其建设单位报发改委立项审批后方可按建设项目程序进一步实施；二是河滨路属于城市交通主干道范围，需由交通部门结合规划调整意见，召开听证会等形式充分讨论后，一并纳入城市规划调整范畴。为此，由于此提案涉及面较广、涉及部门较多，建议将此提案内容适当调整后按规划先行，科学管理的原则由规划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以便更好、更快地落实提案建议。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情况，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加强规范管理，提升景区文化品味，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努力。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9月27日
（联系人及电话：马剑炜18808772611）

抄送：市政府办（议案提案科）、市政协提案委、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9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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